
 

证券代码：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2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借款人名称：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拟借款金额：人民币 28,080 万元 

3、担保方式：放款时信用，后追加公司持有的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

90%股权质押。 

4、借款用途：用于公司和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资

公司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最终用于支付收购百盛公司等四公

司标的资产的对价。 

一、本次借款概述： 

（一）借款情况概述 

公司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武汉分

行”）签署《并购借款合同》，拟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8,080 万元，以公司持有

的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 90%股权作质押担保。 

（二）本次借款主要用途 

1、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济宁市兖州区惠民城建投

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公

司”）收购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宏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百

盛蓝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济宁市兖州区盛拓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四家公

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等四公司”）所持有的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以及土地、

专利或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关于拟参与破产重整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2、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参与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3、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收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山

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鲁 0812 破 2 号之五（以下简

称“裁定书”），裁定：一、批准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宏盛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盛拓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山东百盛蓝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二、终止山东百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宏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盛拓生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山东百盛

蓝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并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拟参与破产重整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4、合资公司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济宁市兖州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发放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二、本次借款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十届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借款人民币 28,080 万元，借款期限 5 年，

借款年利率为 4.8%（按 LPR 一年期利率上浮 1.15%），用于广济药业（济宁）

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最终用于支付收购百盛公司等四公司标的资产的对价。 



 

根据银行放款条件要求，担保措施为信用免担保，放款后追加公司持有的

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 90%股权作质押。 

本次借款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管理层授权人员签署相关合同和办理相关事项。 

三、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一）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1、借款人：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2、借款用途：用于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最终用于支付收

购百盛公司等四公司标的资产的对价； 

3、借款金额：人民币 28,080万元； 

4、借款期限：5年（具体期限以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日期为准）； 

5、年利率：4.8%（按 LPR一年期利率上浮 1.15%）； 

6、还款方式：按季付息，第 1 年为宽限期，第 2 年－第 5 年每年还本比例

分别为 20%、20%、30%、30%； 

7、担保方式：放款时信用，后追加公司持有的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

90%股权质押； 

8、提款先决主要条件：公司承诺在并购借款存续期内，济宁公司收购的本

次并购资产不向第三方抵质押，否则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有权要求提前收回贷款。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申请金额 28,080 万元人民币、期

限 5 年的借款是出于公司业务的需要，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融资需求，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借款主要用于广济药业（济宁）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最终用于支付收购百盛公司等四公司标的资产的对价，有利于优化公司融资结

构，进一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助于公司后续的资金使用计划，

符合公司融资安排及长远发展规划。本次申请借款会增加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

司资产负债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申请借款所需的股权



 

质押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3、第十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4、《借款合同》； 

5、《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16日 


